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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印发 (2012 年工程建设

国家标准制订、修订计划〉的通知>>(建标 (2012万号)的要求，由中

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和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会同有

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的。

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，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，认真总结实践

经验，参考有关国内外标准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最后经

审查定稿。

本规范共分 11 章和 5 个附录，主要技术内容包括:总则、术

语、基本规定、材料检验、火炬塔架及火炬筒制作、焊接、火炬塔架

及火炬筒安装、火炬附属设备安装、火炬塔架及火炬筒吊装、基层

处理与涂装、工程验收等。

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执行。

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，

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化工分会负责日常管理，由陕西化建

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本规范执行过程中

如有意见或建议，请寄送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(地址:陕西

省咸阳市杨凌区西农路 32 号，邮政编码 :712100) ，以便今后修订

时参考。

本规范主编单位、参编单位、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:

主编单位: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

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参编单位:中油吉林化建工程有限公司

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

中石化第十建设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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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工业工程研究设计有限公司

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管道铁路工程公司

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

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

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

全国化工施工标准化管理中心站

主要起草人:张来民唐文勇李丽红舒培亮关一卓

王宝龙郝文宇王丽霞林土金张伟栋

郭子彬毛立华李雪梅石从胜孙，韵

赵桂芹高尚文芦天

主要审查人:唐向明顾智明汤志强杨惠王一帆

仇俊岳段斌周胜萍张杰民王万民

李晓延额尔登毕力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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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 0.1 为规范火炬工程的施工管理，统一火炬工程施工质量的验

收方法，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，制定本规范。

1. O. 2 本规范适用于陆上火炬工程的施工及验收。

1. O. 3 火炬工程的施工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。

1. O. 4 火炬工程的施工及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外，尚应符合国家

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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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语

2.0.1 火炬工程 flare stack system 

以火炬装置为对象，进行施工及验收的全过程。

2. O. 2 高架火炬 overhead flare 

采用火炬塔架将火炬筒和火炬头高架于空中的一种火炬。火

炬气通过火炬筒进入火炬头燃烧，燃烧后的烟气直接排放到大气

中。

2.0.3 地面火炬 ground flare 

通过多级燃烧器燃烧处理火炬气的一种火炬。由多级燃烧

器、燃烧炉、点火系统、长明灯、防风墙等组成。

2.0.4 分液罐 liquid-vapor separator 

去除火炬气中夹带的凝液和固体物，避免液滴在火炬头形成

火雨的一种设备。

2.0.5 水封罐 wa ter seal tank 

火炬系统中防止回火，保护上游管线和装置安全的一种设备。

2.0.6 火炬筒 flare stack 

将火炬气传送到高空的火炬头燃烧的圆筒状设备。

2.0.7 分子密封器 molecular sealer 

防止空气倒流至火炬筒引起回火或爆炸的安全设备。

2. O. 8 点火系统 ignition system 

点燃火炬气，保证正常燃烧的设施。

2.0.9 长明灯 pilots 

一直保持燃烧，随时点燃火炬气的小火源。

2.0.10 火炬塔架 flare derrick-support structure 

用于支撑火炬筒、火炬头等设备的钢结构塔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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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0.1 火炬工程施工单位应建立质量、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。

3.0.2 火炬工程施工前应满足下列条件:

1 设计图纸和相关技术文件应齐全，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已

完成。

底。

2 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已批准，并已进行技术和安全交

3 施工人员已按有关规定考核合格。

4 己办理工程开工文件。

5 用于施工的机械、工器具应安全可靠;计量器具应检定合

格并在有效期内。

6 己制定相应的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保护应急预案。

3.0.3 各工序应进行质量控制，每道工序完成后应及时检查。相

关专业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。

3.0.4 火炬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的基础上，按分

项工程、分部工程、单位工程依次进行。

3. o. 5 火炬工程可划分为一个单位工程。塔架和火炬筒、附属设

备、管道、电气装置、自动化仪表、设备和管道防腐蚀、绝热及衬里

宜各划分为一个分部工程。

3.0.6 火炬分项工程划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工业安装工程施

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))GB 50252 和各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

的规定。

3.0.7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要求:

1 主控项目均应符合合格质量的规定;

2 一般项目每项抽检点数的实测值应在本规范和各专业工



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允许偏差范围内;

3 分项工程的质量控制资料应齐全。

3.0.8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要求:

1 分部工程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应全部为合格;

2 分部工程的质量控制资料应齐全。

3.0.9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要求:

1 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工程的质量应全部合格;

2 单位工程的质量控制资料应齐全。

3.0.10 当分项工程质量不符合相应专业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

时，应接下列规定进行处理:

1 经返工或返修的分项工程，应重新验收;

2 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分项

工程，应予以验收;

3 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，但经原设

计单位核算认可，能够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分项工程，可予

以验收;

4 经过返修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工程，严禁验收。

3.0.11 火炬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宜符合下列要求:

1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宜按本规范附录 A 的格式填

写

2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宜按本规范附录 B 的格式填写;

3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宜按本规范附录 C 的格式填写;

4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宜按本规范附录 D 的格式填写;

5 单位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检查记录宜按本规范附录 E 的格

式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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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材料检验

4.0.1 火炬工程所用的材料应符合设计文件和国家现行有关产

品标准的规定，并应具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o

4.0.2 对属于下列情况之-的钢材，应进行抽样复验，并经有关

人员见证取样、送样，复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规定或国家现行有关产

品标准的规定:

1 钢材混批;

2 板厚大于或等于 40mm ，且设计有 z 向性能要求的厚板;

3 塔架主要受力杆件用钢材;

4 实物与质量证明文件标识不符的钢材;

5 设计要求复验的钢材;

6 对质量证明文件中特性数据有异议的钢材;

7 国外进口钢材。

4. O. 3 钢材表面或断面上不得有裂纹、结疤、折叠、气泡、夹杂和

分层缺陷。表面锈蚀、凹陷或划痕缺陷深度不应超过国家现行有

关钢材产品标准允许厚度负偏差的 1/2。钢材表面锈蚀等级不应

低于现行国家标准《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

视评定 第 1 部分: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

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))GB/T 8923. 1 规定的 C 级。

4. O. 4 连接用紧固标准件的检验应符合下列要求:

1 钢结构连接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和扭剪型高强

度螺栓连接副应随箱带有扭矩系数和紧固预拉力的检验报告;

2 施工前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

范 >>GB 50205 的规定对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的扭矩系数和

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预拉力值进行复验;

• 一一一一一一z二4干二ι)ι 一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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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紧固件到货验收合格后，应按材质、规格和型号分别存放，

并应采取保护措施，不得锈蚀和损伤。

4. O. 5 焊接材料的检验应符合下列要求:

1 设计文件规定复验的焊材应抽样复验，不合格者不得使

用

2 焊条外观不应有药皮脱落、焊芯生锈缺陷，焊丝外观不应

有锈蚀，焊剂不应受潮结块;

3 焊接保护气体的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规

定。

4. O. 6 防腐蚀材料的检验应符合下列要求:

1 防腐蚀材料的品种、规格、性能等应符合设计文件和国家

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。

2 防腐蚀涂料应在有效期内。开桶后，不应有结块、凝胶现

象。

3 金属热喷涂层厚度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，喷涂层外观应

致密、平整、色泽一致，表面应元裂纹、翘皮、起泡或底材裸露的斑

点和未熔或附着不牢的金属颗粒。

4.0.7 钢板、型钢、钢管、法兰等钢材的规格、尺寸、重量应符合订

货合同和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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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火炬塔架及火炬筒制作

5.1 -般规定

5. 1. 1 设计文件规定预拼装的构件，应进行自由状态下的预拼

装。

5. 1. 2 构件制作时不得强力组对，组装所用的支承架或平台应进

行找平。

5. 1. 3 分段塔架偏差尺寸的检查应在焊接、螺栓紧固完成，且临

时固定或拉紧装置应已全部拆除后进行。

5.2 火炬塔架制作

5.2.1 排料与放样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塔架结构的腹杆接长时，接长长度不得小于 1m。腹杆长

度小于 12m 时，接头不得多于 1 处;腹杆长度大于或等于 12m 时，

接头不得多于 2 处。

2 塔架各主肢接长的对接焊缝不宜在同一横截面上，其相互

间距应大于 300mm，预制成段的塔架接口处除外。

3 节点、连接板、连接孔与对接焊缝的间距设计无要求时，应

符合下列规定:

1)节点边缘与对接焊缝间距应大于 500mm;

2)连接板与对接焊缝间距应大于 300mm;

3)连接孔边缘与对接焊缝间距应大于 100mm o

4 当塔架主肢为管筒结构时，管筒纵向焊缝应避开节点板。

当纵向焊缝不能避开节点板时，应将节点板覆盖部分及两端各延

伸 100mm 部分的焊缝进行 100%超声波检测。

5 放样和样板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2.1-1 的规定，塔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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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体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2. 1-2 的规定。

表 5.2.1-1 放样和样板尺寸允许偏差 (mm)

项 目 允许偏差

平行线距离和分段尺寸 :f:: O.5 

宽度、长度 士0.5

对角线长度差 1. 0 

孔距 士0.5

角度 :f:: 20' 

表 5.2. 1-2 ~苔架实体尺寸允许偏差 (mm)

项 目 允许偏差

杆件长度 :f:: 2.0 

对角线长度差 3.0 

各节间距 :f:: 2.0 

两主肢间距 2.0 

宽度、长度 土 2.0

杆件汇交点偏离 2.0 

5.2.2 材料切割与边缘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碳素结构钢的施工环境温度低于一 16
0

C或低合金结构钢

的施工环境温度低于一12
0

C时，不得进行剪切和冲孔;

2 钢材切割面或剪切面应无裂纹、夹渣、分层或大于1. 0mm

的缺棱;

3 火焰切割宜采用自动或半自动切割机切割;

4 当气割或机械剪切的零件进行边缘加工时，其刨削量不应

小于 2.0mm;

5 火焰切割与机械剪切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 2. 2-1 

的规定。边缘加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2.2-2 的规定。



表 5.2.2-1 火焰切割与机械剪切尺寸的允许偏差 (mm)

项 目 允许偏差

宽度、长度 士2.0

切割端面垂直度 2.0 

切割面平面度 /)/20 ，且不大于 2. 。

割纹深度 0.3 

局部缺口深度 1. 0 

注:iJ为钢板厚度。

表 5.2.2-2 边缘加工的允许偏差 (mm)

项

加工边

相邻两

加工面

坡口

坡口

注 :L 为加工坦

5.2.3 制孔旦

1 螺栓于

刺和划痕大于

2 普通血

栓孔允许偏差

项

直

垂

注:iJ为钢板厚

目

边直线度

两边夹角

面垂直度

角度

钝边

允许偏差

L!3000 ，且不大于 2. 。

::!:6' 

O. 02日，且不大于 0.5

::!:2.5 。

::!:1. 0 

长度;iJ为钢板厚度。

符合下列规定:

加工宜采用机械钻孔，螺栓孔边缘不得有裂纹、毛

.Omm 的缺陷。

栓孔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2.3-1 的规定，高强度螺

应符合表 5.2.3-2 的规定。

表 5.2.3-1 普通螺栓孔允许偏差 (mm)

目 允许偏差

直径
十1. 0

0 

颐
-
且
一
且

2. 0 

3iJ/IOO ，且不大于 2.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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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.2.3-2 富强度螺栓孔允许偏差 (mm)

项 目 允许偏差

螺栓公称直径 12 1& 20 22 24 27 30 

螺栓孔直径 13.5 17.5 22 24 2& 30 33 

十0.43 十 O. 52 十 O. 84 
孔径

。 。 。

一→
圆度 1.0 1.5 

孔壁垂直度 38/100 ，且不大于 2. 。
L一一一 一一一-一一一一一一一-一一 一一一一-一一一一一一一-一一一一一一-一一一一

注 :8 为钢板厚度。

3 螺栓孔孔距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2.3-3 的规定。

表 5.2.3-3 螺栓孔孔距的允许偏差 (mm)

项 目 允许偏差

螺栓孔距 <500 500~1200 1200~3000 >3000 

同一组内任意两孔间距离 土1. 0 士1. 2

相邻两组的端孔间距离 士1. 2 土1. 5 ::1: 2.0 土 3.0

任意两螺栓孔间距离 士 1. 5 士 2.0 士 2.5 士 3. 0 

5.2.4 矫正和成型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碳素结构钢在环境温度低于一16'C 、低合金结构钢在环境

温度低于一12'C时，不应进行冷矫正和冷弯曲。碳素结构钢和低

合金结构钢在加热矫正时，加热温度不应超过相变温度。低合金

结构钢在加热矫正后应自然冷却。

2 矫正后的钢材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面或损伤，划痕深度不

应大于钢材厚度允许负偏差的 1/2 ，且不得大于 O.5mm。

3 零部件冷矫正和冷弯曲的最小曲率半径和最大弯曲矢高

应符合表 5.2.4-1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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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.2. 中1 零部件冷矫正和冷弯曲的最小曲率半径和最大弯曲矢高 (mm)

矫正 弯曲
钢材类别 示意图 对应轴

γ f r f 

y x-x 508 V/4008 258 V/2008 

钢板、扁钢 x十十一寸丑
y-y(仅对

100b V/800b 50b V/400b y 
扁钢轴线)

y 

角钢 ιx z一.x 90b V/720b 45b V/360b 

y 

y 

b 
气

「卡→」
z二 X. 50h V/400h 25h V/200h 

槽钢 x ..., 

比「
90b V/720b 45b V/360b y-y 

y 

y 

b 
叮 x-x 50h V/400h 25h V/200h 

工字钢 x ..., 一-x

y-y 50b V/400b 25b V/200b 

y 
I 

一一一一注 :r 为曲率半径;/为弯曲矢高 ;L 为弯曲弦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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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4 零部件矫正和成型后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 2. 4-2 的规

定。

表 5.2.4-2 零部件矫正和成型后的允许偏差 (mm)

项目 允许偏差 示意图

t<(1 4 1. 5 

t 斗二~一斗AT 1 10Oo j 
t>14 1. 0 ,.-----, 

型钢弯曲矢高 L!1000 且~5. 0 

b/1000 Ei一 }于丁
角钢肢的垂直度 双肢栓接角钢角 ~VL二

度不得大于 90。

工字钢、H 形钢翼缘板

对腹板的垂直度

T[~ 
A 白1b/lOO 且ζ2.0 1 11 1 h 

L-L, 
b ' 

5 塔架主肢和腹杆矫正后，侧向直线度偏差和挠曲部分的长度

之比不应大于 1/1000 ，且全长直线度偏差不应大于 5.0mm o

5.2.5 采用法兰连接的塔架结构，法兰支承面应平整，组对的允

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z

1 法兰与钢管的中心偏差不得大于1. 5mm 。

2 法兰的倾斜度偏差不得大于 0.5mm o

3 构件直径小于或等于 700mm 时，法兰螺栓孔的角度偏差

不得大于 10气构件直径大于 700mm 时，法兰螺栓孔的角度偏差

不得大于 6' 0 



5.2.6 

1 

2 

括下列 F

1 

2 

3 

4 

5 

6 

5.2.7 

1 

2 

移不应三

3 

:::l::: 5.0ml 

4 

零部件、构件的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:

零部件、构件应按加工图标注件号，标识应清晰。

构件的制造单位应提供质量证明文件，质量证明文件宜包

容:

原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、试验、复验报告;

零部件、构件的产品检验记录;

焊接质量无损检测报告;

高强度螺栓抗滑移系数试验报告;

防腐蚀涂料涂装检验记录;

构件装配图 o

工厂化预制的塔架分段预组装应符合下列规定:

塔架应在制造厂完成分段预组装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;

塔架两相交刚性腹杆应在同一平面上，在平面内的位置偏

于 4.0mm，偏移平面的位置偏差应为 ::!:Z.Omm;

塔架组装后，各杆件轴线应汇交节点，其允许偏差应为

分段塔架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 Z. 7 的规定。

表 5.2.7 分段塔架尺寸允许偏差 (mm)

项目

里

'5 

竖面对角线长度差

空间对角线长度差

允许偏差

任一横截面对角线长度差

分段塔架高(长)度

Lj /1000 ，且不大于 10. 。

L2 /1000 ，且不大于 15. 。

L，/ 1000 ，且不大于 8. 。

主 士 5.0

分段揭塔架主肢顶面相对高差 2. 0 

注 :L，

后

5.3.1 

分段组装竖面设计对角线长 ;L2为分段组装空间设计对角线长 ;L3 为组装

一横截面设计对角线长。

5.3 火炬筒制作

筒节滚弧时，圆弧度的允许偏差应为士Z.Omm，测量样板



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筒节内径小于或等于 1600mm.弦长应为内径的 O. 9 倍;

2 筒节内径大于 1600mm. 弦长应为 1500mm 。

5.3.2 卷管的同一筒节上的两纵焊缝间距不应小于 20∞Om丑1m。卷

管组对时，相邻筒节两纵缝间距应大于 10∞Om丑1m丑1

5.3.3 支撑环、板的对接焊缝应与管子纵向焊缝错开，其间距

不应小于 10∞Om丑1m。支撑环、板距卷管的环焊缝不应小于

50mm。

5.3.4 筒节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3.4 的规定。

表 5.3.4 筒节尺寸允许偏差 (mm)

项 目 允许偏差

错边 写三ð/4 ，且不大于 3. 。

公称直径CDN)<800mm 士 5.0

周长
公称直径CDN)>800mm -5. O~+9. 0 

端面对筒节中心线的垂直度 2. 0 

同截面直径差 =二4.0

注:(}为筒壁厚度。

5.3.5 采用法兰连接的火炬筒，同一筒节两法兰的平行度偏差，

火炬筒高度小于或等于 60m 时，不得大于 0.8mm;火炬筒高度大

于 60m 时，不得大于 0.6mm o

5.4 梯子平台制作

5.4.1 梯子平台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

全要求))GB 4053 的有关规定。制作后焊缝应饱满，不得歪斜、扭

曲、变形;平台铺板应平整，不得有斜扭、翘曲缺陷。

5.4.2 梯子平台外形几何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.4.2 的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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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.4.2 梯子平台外形几何尺寸的允许偏差 (mm)

项目 允许偏差 示意图

平台长度 L 和宽度 b ::1:: 5.0 

平台两对角线差 I Ll - L , I I 6. 0 

平台支柱高度 ::1:: 3.0 

平台支柱弯曲矢高 5.0 

平台表面平面度 f 6.0 

梯梁长度 L ::1:: 5.0 

钢梯宽度 b ::1:: 5.0 

钢梯安装孔距离 α ::1:: 3.0 

钢梯纵向挠曲矢高 L/1000 

踏步间距 al 士 5. 0 

栏杆高度 士 5.0

栏杆立柱间距 土 10.0
干Tf

5.5 质量验收

5.5.1 火炬塔架制作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5.5. 1 的规定。

表 5.5.1 火炬塔架制作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切割面或剪切面应无裂纹、
观察检查或

1 主控项目 夹渣、分层和大于1. 0mm 的 全数检查

缺棱
用放大镜检查

螺栓孔允许偏差应符合本
按钢构件数

用游标卡尺

2 主控项目 规范表 5. 2. 3-1 或表 5. 2. 3-2 或孔径量规检

的规定
抽查 10%

查

矫正和成型的加工工艺应 检查制作工

3 主控项目 符合本规范第 5.2.4 条第 l 款 全数检查 艺报告和施工

的规定 记录

• 15 • 



续表 5.5.1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塔架法兰组对的允许偏差应 按钢构件数
4 主控项目 实测检查

符合本规范第 5.2.5 条的规定 抽查 20%

工厂化预制的塔架分段预

5 主控项目 组装允许偏差应符合本规范 全数检查 实测检查

第 5.2.7 条的规定

气割、机械剪切的允许偏差
按切割面数

观察检查或

6 一般项目 应符合本规范表 5. 2. 2-1 的规 用钢尺、塞尺

定
抽查 10%

检查

一般项目
螺栓孔孔距应符合本规范 按钢构件数

用钢尺检查7 
表 5. 2. 3-3 的规定 抽查 10%

一般项目
矫正后的钢材表面应符合本

全数检查
观察检查和

B 
规范第 5.2.4 条第 2 款的规定 实测检查

冷矫正和冷弯曲的最小曲
按冷矫正和

一般项目 率半径和最大弯曲矢高应符
冷弯曲的件数 观察检查和

9 

合本规范表 5. 2. 4-1 的规定
抽查 10% ，且 实ìIJ!~检查

不应少于 3 件

零部件矫正和成型后的允 按矫正件数
观察检查和

10 一般项目 许偏差应符合本规范第 5.2.4 抽查 10% ，且

条第 5 款和表 5. 2. 4-2 的规定 不应少于 3 件
实测检查

5.5.2 火炬筒制作的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5.5.2 的规定。

表 5.5.2 火炬筒制作的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筒节焊缝间距应符合本规
用钢尺、卷

1 主控项目 范第 5.3.2 条和第 5.3.3 条的 全数检查

规定
尺检查

筒节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
按筒节数抽

2 一般项目 查 10% ，且不 实测检查
本规范表 5.3.4 的规定

应少于 3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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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.3 梯子平台制作的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5.5.3 的规定。

表 5.5.3 梯子平台制作的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梯子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
按梯子数抽

用钢尺、卷
1 一般项目 查 10% ，且

本规范表 5.4.2 的规定
不应少于 3 个

尺检查

平台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
按平台数抽

用钢尺、卷
2 一般项目 查 10% ，且

本规范表 5.4.2 的规定
不应少于 3 个

尺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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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焊接

6. 1 一般规定

6. 1. 1 焊接材料的选用应符合设计文件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

规定。

6. 1. 2 碳素钢板及低合金钢板宜采用机械加工或自动、半自

动火焰切割加工坡口。不锈钢板应采用机械或等离子切割加

工坡口。

6. 1. 3 坡口不得有夹渣、分层、裂纹缺陷。火焰及等离子切割的

坡口表面氧化层，应打磨干净。

6. 1. 4 焊接接头的坡口形式和尺寸，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，应按

现行国家标准《气焊、焊条电弧焊、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柬焊的推荐

坡口 ))GB/T 985. 1 和《埋弧焊的推荐坡口 ))GB/T 985. 2 的规定执

行。

6.2 焊接

6.2.1 施焊前应按有效的焊接工艺评定编制焊接作业指导文

件。

6.2.2 定位焊及工卡具的焊接，应由合格焊工担任，焊接工艺应

与正式焊接相同 o

6.2.3 焊接前应检查焊件的组对质量，坡口两侧 20mm 范围内

的铁锈、污物等应清理干净。

6.2.4 预热温度应按焊接工艺评定执行，预热时应均匀加热。预

热范围应为母材厚度的 3 倍，且不应小于 lOOmm o 测量预热温度

应采用测温笔或表面温度计在距焊缝 50mm 处。

6.2.5 焊后热处理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。当无规定时，应



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钢结构焊接规范 ))GB 50661 、《钢结构工程

施工规范)) GB 50755 和《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))GB

50235 的有关规定。

6.2.6 当具备下列情况之一，且无防护措施时，不得进行焊接:

1 雨雪天气;

2 相对湿度大于 90%;

3 焊条电弧焊时，风速超过 8m/s; 气体保护焊时，风速超过

2 m/s 。

6.2.7 设计规定全焊透的一级、二级焊缝应采用超声波探伤

进行内部缺陷的检验，超声搜探伤不能对缺陷作出判断时，应

采用射线探伤，其内部缺陷分级及探伤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

准《承压设备元损检测 第 3 部分:超声检测 ))JB/T4730.3 或

《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2 部分:射线检测 ))JB/T4730.2 的规

定。一级、二级焊缝的质量等级及缺陷分级应符合表 6.2. 7 

的规定。

表 6.2.7 一级、二级焊缝的质量等级及缺陷分级

焊缝质量等级 一级 二级

评定等级 E E 
超声波

探伤
检验等级 B级 B级

探伤比例 100% 20% 

评定等级 E 皿

射线探伤 检验等级 AB 级 AB 级

探伤比例 100% 20% 

注 z焊缝的探伤比例应按同一类型、同一施焊条件的焊缝条数计算百分比，探伤长

度不应小于 200mm，并不应少于 1 条焊缝 o

6.2.8 焊缝抽检应包括所有施焊焊工，当抽检不合格时，应对该

焊工的同条件焊缝加倍检测，加倍检测仍不合格时，应对该焊工剩

余焊缝进行 100%检测j 0 

6.2.9 焊缝余高和错边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.2.9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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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.2.9 焊缝余高和错边允许偏差

允许偏差(mm)
项目 示意图

一、二级 三级

B<20 时， B<20 时，

L主共l C为 O~3 C 为 O~3. 5 
对接焊缝余高 C

B二~20 时， B二~20 时，

C 为 O~4 C 为 O~5

P d<O.lt d<O.15t 
对接焊缝错边 d

且<2. 0 且<3.0

fC江HfkH
hf三三6 时， C 为 O~ l. 5 

角焊缝余高 C

{~凡
hf>6 时， C 为 O~3. 0 

~ 

6.2.10 T 形接头、十字接头、角接接头等要求熔透的对接和角对

接组合焊缝，其焊脚尺寸不应小于 t/4 (图 6.2.10a 、 b 、 c) .焊脚尺

寸的允许偏差为CO~的mm 。

(a)T形接头

• 20 • 

(b)十字接头

图 6. 2. 10 焊脚尺寸图

t一连接处较薄的板厚o

。)角接接头



6.2.11 焊缝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6. Z. 11 的规定。

表 6.2.11 焊缝外观质量

焊缝质量

等级|一级| 二级 三级

检验项目

裂纹 不允许 不允许

主二 0.2mm 十 0.02t
~0.2mm十0.04t 且~2mm，

未焊满
l 且~lmm，每 100mm

每 100mm 长度焊缝内未焊满
长度焊缝内未焊满累

累积长度~25mm
积长度~25mm

根部收缩
~ O. 2mm + O. 02t ~O. 2mm+0. 04t 且~2mm，

且~lmm，长度不限 长度不限

深度~ O. 05t 且

主三0.5mm，连续长度 | 深度白山l川
咬边 运三 100mm，且焊缝两

不
度不限

侧咬边总长三三10%焊

允 缝全长

许

电弧擦伤 不允许 允许存在个别电弧擦伤

缺口深度~O. 05t 且
缺口深度~O.lt 且~lmm，

接头不良
|《05m，每 1000mm

每 1000mm长度焊缝内不得超
长度焊缝内不得超过

过 1 处
I 1 处

每 50mm 长度焊缝内允许

表面气孔 不允许 存在直径<0.4t 且~3mm 的

气孔 2 个;于L距应注6 倍孔径

表面夹渣 不允许
深~ O. 2t ， 长~ O. 5t 且

主三20mm

注 :t 为连接处较薄的板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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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焊接质量验收

6.3.1 焊接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6.3.1 的规定。

表 6.3.1 焊接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焊接材料的选用应符合

设计文件及国家现行有关
检查质量证

标准的规定。焊接材料使
全数检查 明书和烘焰记l 主控项目

用前应按其产品说明书和
录

焊接工艺文件的规定进行

烘蜡和存放

施焊前应按有效的焊
检查焊接工

接工艺评定编制焊接作
艺评定报告、

业指导文件。焊件预热
焊接作业指导

主控项目 应符合本规范第 6.2.4 全数检查
文件、热处理

2 

条的规定 o 焊后热处理
报告、施工记

应符合本规范第 6.2. 5 
录

条的规定

T形接头、十字接头、角

接接头等要求熔透的对接 资料全数检查;
观察检查，

和角对接组合焊缝，其焊 同类焊缝抽查
用焊缝量规抽3 主控项目

脚尺寸不应小于 t/4C 图 10% ，且不应少于
查测量

6.2.10a 、 b 、 c) ，焊脚尺寸 3 条

的允许偏差为 0~4mm

设计要求全焊透的一、
检查超声波

二级焊缝内部缺陷检验应
全数检查 或射线探伤记4 主控项目

符合本规范第 6.2.7 条的

规定
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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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6.3.1

序号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每批同类构件

-级焊缝不得有裂纹、
抽查 10%. 且不 观测检查或

未焊满、根部收缩、咬边、
应少于 3 件;被抽 使用放大镜、

5 主控项目
电弧擦伤、接头不良、表面

查构件中，每-类 焊缝量规和钢

气孔、表面夹渣缺陷;二级
型焊缝按条数抽 尺检查，当存

焊缝不得有裂纹、表面气
查 5%.且不应少 在疑义时，采

孔、表面夹渣缺陷
于 1 条;每条检查 用渗透或磁粉

1 处，总抽查数不 探伤检查

应少于 10 处

每批同类构件

抽查 10% .且不

应少于 3 件;被

二级、三级焊缝外观质
抽查构件中，每 观测检查或

6 一般项目 量应符合本规范表
→类型焊缝按条 使用放大镜、

6.2.11 的规定
数抽查 5%.且不 焊缝量规和钢

应少于 1 条;每 尺检查

条检查 l 处，总

抽查数不应少于

10 处

每批同类构件

抽查 10% .且不

应少于 3 件;被

焊缝余高和错边允许偏
抽查构件中，每

7 一般项目 差应符合本规范表 6.2. 9 
种焊缝按条数各 用焊缝量规

的规定
抽查 5%.但不应 检查

少于 1 条;每条

检查 1 处，总抽

查数不应少于 10

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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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火炬塔架及火炬筒安装

7. 1 一般规定

7. 1. 1 火炬塔架上的设备、管道、电气装置、自动化仪表、防腐蚀

工程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:

1 火炬塔架安装前附塔架梯子平台、管道、电气装置、自动化

仪表等专业的管线应固定牢固。

2 吊装前，现场预制的管道焊缝应进行无损检测。

3 火炬塔架安装前，防腐蚀涂料宜涂刷完毕并应检验合格。

7. 1. 2 火炬塔架及火炬筒安装宜采用工厂化预制和模块化分段

安装或整体安装的方法。

7. 1. 3 构件不得强力安装，定位和固定卡具应拆除打磨干净，且

不应损伤构件母材。

7. 1. 4 构件安装后应及时找正，连接成的空间结构单元应牢固，

不得在未经找正的构件上安装设备和管道。

7. 1. 5 火炬塔架及火炬筒找正时，不得在一侧受阳光强烈照射或

风力大于 4 级的条件下进行。找正验收合格后，方可进行二次灌

浆。

7. 1. 6 火炬塔架及火炬筒安装时，应同步进行防雷接地装置和航

空障碍灯的施工。

7.2 基础验收

7.2.1 基础交接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:

1 基础表面应有清晰的中心线和标高标记;

2 基础施工单位应提交基础测量记录，其记录应包括基础位

置、方位测量记录和沉降观测位置、沉降观测记录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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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础的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;

4 基础的外观不得有裂纹、蜂窝、空洞和露筋。

7.2.2 基础和地脚螺栓位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. 2. 2 的规定。

表 7.2.2 基础和地脚螺栓位置的允许偏差 (mm)

检查部位 允许偏差

基础中心 20. 0 

基础支承面中心 5. 0 

。
基础支承面标高

-20 

二次找平的水泥砂浆 标高 ::1:: 2.0 

或细石混凝土支承面 水平度 L/200 ，且不大于 4. 。

标高 土 2. 0 
支承面埋件

水平度 L/200 ，且不大于~

垫铁或混凝土垫 同→支承面 ::1::1. 0 

块支承面标高 不同支承面 ::1:: 2.0 

螺栓中心距(在根部和顶部两处测量) ::1:: 2.0 

螺栓中心对基础轴线距离 ::1:: 2.0 

十20
地脚螺栓 顶端标高

。

十 20
螺纹长度

。

注 :L 为支承面埋件的长度。

7.3 火炬塔架安装

7.3.1 火炬塔架安装应在基础验收合格后进行。

7.3.2 火炬塔架安装前，宜对塔架底部和吊点部位加固，并应校

准两段塔架间的相互连接尺寸，尺寸偏差应符合本规范表 5. 2. 7 

的规定。

7.3.3 塔架主肢组对时，错边量不应大于主肢壁厚的 10% ，且不



应大于 2mm。

7.3.4 塔架管型腹杆与节点板相连时，梓缝宽度的允许偏差

值不应超过土 3mm; 腹杆马鞍形端面与所连接构件的外形部

位应吻合，最大间隙值不应大于腹杆壁厚的 10% ，且不应大于

4mm 。

7.3.5 火炬塔架各杆件焊接后，主肢直线度偏差不应大于长度的

1/1000 ，且不应大于 5.0mm，其他杆件的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规

定:

1 杆长小于或等于 10m 时，直线度允许偏差应为 0~5mm;

2 杆长大于 10m 时，直线度允许偏差应为 0~8mmo

7.3.6 法兰连接的火炬塔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法兰面不得有泥土、锈蚀、油污、氧化皮等杂物，并不得有

机械损伤、锤击缺陷。

2 法兰螺栓未紧固时，法兰面应保持平行，偏差不应大于法

兰外径的 0.2% ，且不应大于1. 5mm; 螺栓紧固后，法兰面应紧密

贴合无缝隙;法兰歪斜消除不得使用强紧螺栓的方法。

3 塔架垂直度的调整宜在主肢法兰间加设钢垫片，钢垫片的

材质应与塔架主肢材质一致。

4 法兰顶面标高偏差应为士2.0mm 。

7.3.7 分段火炬塔架的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.3.7 的规定，下

段塔架未找正，不得安装上段塔架。

表 7.3.7 分段火炬塔架的安装允许偏差 (mm)

项 目 允许偏差值

中心位置 5.0 

垂直度 H/1000 ，且不大于 10

主肢顶部标高 ::1: 2.0 

注 :H 为分段火炬塔架的高度。

7.3.8 火炬塔架整体垂直度和总高度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

7. 3. 8 的规定。



表 7.3.8 火炬塔架整体垂直度和总高度的允许偏差 (mm)

项 目 允许偏差

火炬塔架高度小子或等于 60m H/1500 ，且不大于 30
垂直度

火炬塔架高度大于 60m H/1500 ，且不大于 60

总高度 士 50

注 :H 为火炬塔架的总高度。

7.3.9 防雷接地装置安装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现行国家标准《电气

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)) GB 50169 的有关规定。

7.3.10 航空障碍灯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:

1 应符合设计文件或现行行业标准《航空障碍灯))MHjT 6012 、

《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))MH 5001 的规定;

2 航空障碍灯应安装在塔架的最高位置，各障碍灯的安装垂

直间距不宜大于 45m。

7.4 火炬筒安装

7.4.1 火炬筒现场组装前，应对分段筒体周长、同截面直径差、端

面对筒节中心线的垂直度进行检查，合格后方可安装。

7.4.2 牵索式火炬筒的地锚、牵索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地锚的施工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。埋入式地锚在回填

时，应分层穷实，回填高度宜高出地面 200mm 以上，且不得浸水，

并应做好隐蔽工程记录。

2 地锚拖拉绳受力前方的 3 倍坑深范围内，不得有地沟、地

下管道设施。地锚的埋深允许偏差应为 200mm~0. 坐标位置

允许偏差应为::1:: 50mm 。

3 火炬筒就位后应用牵索固定，不应采取拉紧或放松牵索的

方式调整火炬筒的垂直度，火炬筒找正后应对牵索的长度及受力

进行调整。

4 牵索末端的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。

7.4.3 火炬筒的限位部件应与火炬筒外壁接触良好，火炬筒应能



自由膨胀。

7.4.4 当火炬筒的安装为分段法兰连接时，法兰密封面应无径向

划痕及损伤，法兰螺栓的紧固应对称，并应逐次均匀拧紧。

7.4.5 火炬筒组对时的筒体错边量不应超过其筒壁厚度的

1/4 ，且不应大于 3.0mm; 环焊缝棱角度不应大于其筒壁厚度的

1/10十 Zmm，且不应大于 5.0mm o

7.4.6 火炬筒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. 4. 6 的规定。

表 7.4.6 火炬筒安装允许偏差 (mm)

项 目 允许偏差

标高 士5.0

中心线 士 5. 0 

方位 10 

高度小于或等于 60m H/2000 ，且不大于 20
直线度

高度大于 60m H/3000 ，且不大于 45

高度小于或等于 60m H/l 500 ，且不大于 25
垂直度

高度大于 60m H/2500 ，且不大于 50

总高度 士50

注 :H 为火炬筒的总高度。

7.5 梯子平台安装

7.5.1 梯子、平台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固定式钢梯及平

台安全要求))GB 4053 的有关规定。平台板的安装应平整无翘曲，

梯子的安装应端正，栏杆扶手的安装应笔直，并应无扭曲和变形。

7.5.2 花纹钢板平台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:

1 平台漏水孔的孔径和数量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;

2 平台板与平台梁的焊接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。

7.5.3 钢格栅平台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钢格栅平台应按排版图安装;

2 钢格栅平台铺设时，扁铁沿长度方向应垂直于平台支撑梁;



3 钢格栅与平台梁的固定方式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;

4 当在钢格栅平台上开孔时，应沿孔边加设护圈扁钢并应焊

接。当开孔直径大于 300mm 时，宜在预留孔两边加设次梁。

7.5.4 梯子、平台、栏杆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.5.4 的规定。

表 7.5.4 梯子、平台、栏杆安装的允许偏差 (mm)

项 目 允许偏差

平台高度 土 15

平台梁水平度 L!1000 且不大于 20

平台支柱垂直度 h/1000 且大于 15

承重平台梁侧向弯曲 L!1000 且不大于 10

直梯垂直度 L!1000 且不大于 15

斜梯踏步水平度 5.0 

栏杆高度 士 5. 0 

栏杆立柱间距 ::!::10 

注 :h 为平台支柱高度 ， L 为直梯和平台梁长度。

7.6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安装

7.6.1 火炬塔架高强度螺栓连接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试验，应按

国家标准《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))GB 50205一2001 附录

B 的规定执行，试验结果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。

7.6.2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施拧顺序和初拧、复拧、终拧扭矩应

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或国家标准《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

GB 50205二2001 附录 B 的有关规定。

7.6.3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终拧完成 1h 后， 48h 内应进

行终拧扭矩检查，检查结果应符合国家标准《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

验收规范)) GB 50205-2001 附录 B 的有关规定。

7.6.4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终拧后，未拧掉梅花头的螺栓数

不应大于该节点螺栓数的 5%。对所有梅花头未拧掉的扭剪型高强

螺栓连接副应采用扭矩法或转角法进行终拧并应作标记，终拧扭矩检



查应按国家标准《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))GB 50205-2001附

录 B 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7.6.5 高强度螺栓连接摩擦面应干燥、清洁、无机械损伤和焊疤

缺陷。

7.6.6 高强度螺栓应自由穿入螺栓孔，不应采用气割扩孔，扩孔

数量应征得设计单位同意，扩孔后的孔径不应超过螺栓直径的

1. 2 倍。

7.6.7 高强度螺栓穿入方向应一致，外露丝扣不宜小于 2 个~3

个螺距。

7.7 垫铁安装

7.7.1 基础表面应凿成麻面，每 100cm2 面积内应凿 3 个~5 个

深度不小于 10mm 的麻点 o 垫铁设置处应铲平，垫铁和基础的接

触面积不应小于垫铁面积的 75% 。

7.7.2 垫铁组应设置在靠近地脚螺栓的底板加筋板或柱肢下，相

邻两垫铁组的中心距不宜大于 500mm。

7.7.3 垫铁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每个地脚螺栓应设置 1 组~2 组垫铁，每组垫铁高度宜为

30mm~60mm，每组垫铁数量不宜超过 5 块;

2 放置垫铁组时，最厚的垫铁应放在最下面，较薄的垫铁应

放在中间位置;

3 垫铁组应采用定位焊固定。

7.7.4 斜垫铁应成对使用，两斜面相向使用，搭接长度不应小于

全长的 3/4 ，斜垫铁应放在平垫铁上面。

7.7.5 垫铁与火炬塔架柱脚板及设备底座的接触应平整、紧密，

并应用 O. 25kg 重的于锤对垫铁组逐一敲击检查，垫铁不应有松

动现象。

7.7.6 火炬塔架、设备找正后，垫铁端面应露出柱脚板及设备底

座外缘，平垫铁宜露出 10mm~30mm，斜垫铁宜露出 10mm~



50mm 。

7.7.7 安装在火炬塔架上的设备找正后，垫铁与钢结构基础间应

焊接固定。

7.7.8 采用无垫铁安装时，基础二次灌浆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

定。

7.8 基础二次灌浆

7.8.1 基础二次灌浆前应采用清水将基础表面冲洗干净，保持湿

润不应少于 24h o

7.8.2 垫铁隐蔽工程检查合格后可进行基础二次灌浆。

7.8.3 二次灌浆层应捣实，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比基础混凝土强度

高一个等级。

7.8.4 二次灌浆层高度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，灌浆层应压实抹

光，上表面应有向外的坡度。

7.9 基础沉降观测

7.9.1 基础沉降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基础沉降差值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。

2 火炬塔架和火炬筒基础均应设置沉降观测点，位置宜选在

基础外侧面+200mm 十字中心线处，并应标识清晰。

3 基础沉降观测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)火炬塔架及火炬筒安装前应进行首次观测;

2)火炬塔架及火炬筒安装高度超过一半后，应进行第二次

观测;

3)火炬塔架及火炬筒安装完后，应进行最终观测 o

7.9.2 当火炬塔架基础沉降超过设计值时，应对基础进行处理。

7.10 质量验收

7.10.1 火炬塔架安装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7.10.1 的规定。



表 7.10.1 火炬培架安装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基础的外观不得有裂纹、

蜂窝、空前同和露筋，基础和
观察检查、实测检

1 主控项目 地脚螺栓位置的允许偏差 全数检查

应符合本规范表 7.2.2 的
查

规定

塔架法兰安装平行度应
抽查连

符合本规范第 7. 3. 6 条第 2 观察检查、实测检
2 主控项目 接法兰数

款的规定，法兰顶面标高偏
量的 20%

查

差应为士2.0mm

分段火炬塔架安装的垂

主控项目
直度、主股顶部标高、中心

全数检查 实测检查3 
位置允许偏差应符合本规

范表 7.3.7 的规定

火炬塔架安装后，整体垂

4 主控项目 直度、总高度允许偏差应符 全数检查 实测检查

合本规范表 7.3.8 的规定

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
按节点

接副终拧扭矩检查应符合

本规范第 7.6.3 条的规定;
数抽查

10% ，且不
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

应少于 10
终拧后，未拧掉梅花头的螺

个;每个被
按 GB 50205-2001 

5 主控项目 栓数不应大于该节点螺栓 规范附录 B 中规定

数的 5% ，终拧扭矩检查应
抽查节点

的方法进行检查
按螺栓数

符合本规范第 7.6.4 条的
抽查 10% , 

规定。高强度螺栓穿入方

向应一致，外露丝扣不宜小
且不应少

于 2 个~3 个螺距
于 2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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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7.10.1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垫铁组设置的高度、块
观察检查、检查施

6 主控项目 数、焊接应符合本规范第 全数检查
工记录

7.7.3 条的规定

基础二次灌浆层应捣实，
观察检查、检查施

7 主控项目 灌浆层高度、坡度应符合本 全数检查
工记录

规范第 7.8.4 条的规定

基础沉降差值、观测时间
用沉降观测仪检

8 主控项目 应符合本规范第 7.9.1 条 全数检查

的规定
查

」一

7.10.2 火炬筒安装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7.10.2 的规定 o

表 7.10.2 火炬筒安装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基础的外观不得有裂纹、

蜂窝、空洞和露筋，基础和
观察检查、实测

1 主控项目 地脚螺栓位置的允许偏差 全数检查

应符合本规范表 7.2.2 的
检查

规定

地锚埋深、坐标位置偏差

主控项目
及牵索末端连接方式应符

全数检查
观察检查、实测

2 
合本规范第 7.4.2 条的规 检查

定

垫铁组设置的高度、块
观察检查、检查

3 主控项目 数、焊接应符合本规范第 全数检查

7.7.3 条的规定
施工记录

基础二次灌浆层应捣实，
观察检查、检查

4 主控项目 灌浆层高度、坡度应符合本 全数检查

规范第 7.8.4 条的规定
施工记录

• 33 • 



续表 7.10.2

序号 检验项目 ‘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基础沉降差值、观测时间
用沉降观测仪检

5 主控项目 应符合本规范第 7.9.1 条 全数检查
查

的规定

火炬筒安装标高、直线

主控项目
度、垂直度、总高度、方位、

全数检查
实测检查、检查

6 
中心线允许偏差应符合本 施工记录

规范第 7.4.6 条的规定

抽查火炬

筒体组对错边量、环焊缝 筒对口数量
用直尺、卷尺检

7 一般项目 棱角度允许偏差应符合本 的 50% ，且

规范第 7.4.5 条的规定 不应少于 2
查

个

7.10.3 梯子、平台、栏杆安装的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7. 10. 3 的规

定。

表 7.10.3 梯子、平台、栏杆安装的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平台板的安装应平整无翘
抽查平台、

曲，梯子的安装应端正，栏杆
1 一般项目 梯子数量的 观察检查

扶手的安装应笔直，并应无扭
10% 

曲和变形

花纹板钢平台漏水孔的孔 抽查花纹

2 一般项目 径和数量、平台板与平台梁的 钢板平台数 观察检查

焊接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量的 10%

钢格栅平台的扁铁铺设方 抽查钢格

3 一般项目 向、固定方式、平台开孔应符 栅平台数量 观察检查

合本规范第 7.5.3 条的规定 的 10%

梯子、平台、栏杆安装的允 抽查梯子、

4 一般项目 许偏差应符合本规范表 7.5.4 平台、栏杆数 实测检查

的规定 量的 1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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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火炬附属设备安装

8.1 一般规定

8. 1. 1 精密设备应存放在专用库房，且应有防火、防潮措施。

8. 1. 2 设备管口或开口宜加盲板封闭保护。设备安装前，应将设

备表面及内部的泥污、铁锈、焊渣等异物清理干净。

8. 1. 3 不锈钢设备应与碳钢隔离，应有防止铁离子及焊接飞溅污

染的措施。

8. 1. 4 设备标高测量应以基础上的标高为基准;设备方位测量应

以基础上的纵横轴线为基准。

8. 1. 5 设备找正、找平时，不得采用紧固螺栓的方法调整。

8. 1. 6 分子密封器、高架火炬燃烧器、地面火炬燃烧器及点火系

统的安装应符合设计文件和设备随机技术文件的规定。

8.2 火炬附属设备检验

8.2.1 火炬附属设备及安全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应具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，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报告及相关

试验和检验报告，特性数据应符合设计文件和国家现行有关产品

标准的规定;

2 应符合设计文件、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;

3 点火枪应元弯曲变形，弯曲矢高应小于1. Omm o 

8.2.2 设备开箱检验应按装箱单清点检查包装情况、规格、型号、

数量及质量证明文件，并应记录。

8.2.3 设备外观质量应无损伤、变形及锈蚀缺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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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3 水封罐及分液罐安装

8.3.1 设备滑动端支座接触面应涂润滑脂。地脚螺栓与相应的

长圆孔两端的间距应满足滑移要求，找正合格后应松开滑动端支

座的地脚螺栓螺母，使其与支座板面间留有 lmm~3mm 的间隙，

再安装背帽锁紧。

8.3.2 设备内件装配前，内部应清理干净。设备封闭前应进行隐

蔽工程验收，检查合格后方可封闭入孔。

8.3.3 水封罐及分液罐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. 3. 3 的规定:
表 8.3.3 水封罐及分液罐安装允许偏差 (mm)

项 目

中心线

标高

垂直度

轴向
水平度

径向

注 :1 L 为卧式设备两端ìß!~点间的距离;

2 Do为设备直径;

3 H 为立式设备两测点间的距离。

8.4 凝液泵安装

允许偏差

土5.0

::!::5.0 

H/1000 

L/1000 

2Do/1000 

8.4.1 凝液泵安装、单体试车应符合设备随机技术文件和现行国

家标准《风机、压缩机、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))GB 50275 的

有关规定。

8.4.2 凝液泵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.4.2 的规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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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8.4.2 凝液泵安装允许偏差 (mm)

项目

中心线

标高

允许偏差

土5.0

::1: 5.0 



续表 8.4.2

项 目 允许偏差

整体安装的 纵向

泵水平度 横向

解体安装的 纵向

泵水平度 横向

8.5 分子密封器安装

8.5.1 分子密封器的法兰连接面应无泄漏。

O. 10/1000 

0.20/1000 

0.05/1000 

0.05/1000 

8.5.2 分子密封器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.5.2 的规定:

表 8.5.2 分子密封器安装允许偏差 (mm)

项目

中心线

垂直度

允许偏差

::1:: 3.0 

H/1000 

注 :H 为分子密封器高度。

8.6 高架火炬燃烧器安装

8.6.1 高架火炬燃烧器应能正常燃烧放空，各项性能测试指标应

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。

8.6.2 高架火炬燃烧器的法兰连接面应无泄漏，其法兰螺栓设计

有热紧要求的，应按要求热紧螺栓，螺栓热紧时应有防中毒、防灼

伤的安全措施。

8.6.3 高架火炬燃烧器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.6.3 的规定:

表 8.6.3 高架火炬燃烧器安装允许偏差 (mm)

项目

中心线

垂直度

注 :H 为燃烧器高度。

允许偏差

::1:: 3.0 

H/1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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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7 地面火炬燃烧器安装

8.7.1 地面火炬燃烧器应能正常燃烧放空，各项性能测试指标应

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。

8.7.2 地面火炬燃烧器的法兰连接面应无泄漏。

8.7.3 地面火炬燃烧器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. 7. 3 的规定:

表 8.7.3 地面火炬燃烧器安装允许偏差 (mm)

项 目 允许偏差

标高 ::!::5.0 

中心线 士3.0

间距 ::!::3.0 

垂直度 H/1000 

火炬气分配管水平度 L/1000 ，且不大于 10

注 :H 为燃烧器高度，L 为火炬气分配管长度。

8.8 地面火炬燃烧炉安装

8.8.1 地面火炬燃烧炉耐火衬里施工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现行国

家标准《工业炉砌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)) GB 50211 的有关规

定。

8.8.2 地面火炬燃烧炉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. 8. 2 的规定:

表 8.8.2 地面火炬燃烧炉安装允许偏差 (mm)

项 目 允许偏差

标高 土 5. 0 

中心线 ::!::10 

垂直度 H/1000 ， 且不大于 50
」

总高度 ::!::30 

注 :H 为燃烧炉高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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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9 点火系统安装

8.9.1 点火器的屏蔽电缆两端的蝶、母应分别和点火器的输出端

及点火枪输入端的连接螺纹拧紧，并应紧密贴合中心电极。

8.9.2 点火系统安装、调试后，应能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点燃长明

灯和排放气。

8.9.3 点火枪的安装位置宜根据长明灯及火炬燃烧器的实际位

置确定。

8.10 质量验收

8.10.1 水封罐及分液罐安装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8. 10. 1 的规定。

表 8.10.1 水封罐及分液罐安装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设备应有产品质量证明文
观察检查、检

件，并按装箱单清点设备规格、
1 主控项目 全数检查 查产品质量证明

数量，并记录。设备外观质量
文件

应无损伤、变形及锈蚀缺陷

基础的外观不得有裂纹、蜂

主控项目
窝、空洞和露筋，基础和地脚

全数检查2 
螺栓位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 测检查

本规范表 7.2.2 的规定

垫铁组设置的高度、块数、

3 主控项目 焊接应符合本规范第 7.7.3 全数检查
查施工记录

条的规定

基础二次灌浆层应捣实，灌

4 主控项目 浆层高度、坡度应符合本规范 全数检查

第 7.8.4 条的规定
查施工记录

设备滑动端应涂润滑脂，滑

主控项目
移要求及地脚螺栓的螺母间

全数检查 观察检查5 
隙应符合本规范第 8.3.1 条的

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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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8.10.3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水封罐及分液罐安装的标

主控项目
高、中心线、水平度、垂直度允

全数检查 实测检查6 
许偏差应符合本规范表 8.3.3

的规定

8.10.2 凝液泵安装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8. 10. 2 的规定。

表 8.10.2 凝液泵安装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设备应有产品质量证明文
观察检查、检

件，并按装箱单清点设备规格、
1 主控项目 全数检查 查产品质量证明

数量，并记录。设备外观质量
文件

应无损伤、变形及锈蚀缺陷

基础的外观不得有裂纹、蜂

主控项目
窝、空洞和露筋，基础和地脚

全数检查
观察检查、实

2 
螺栓位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 测检查

本规范表 7.2.2 的规定

垫铁组设置的高度、块数、

3 主控项目 焊接应符合本规范第 7. 7. 3 全数检查
观察检查、检|

条的规定
查施工记录

基础二次灌浆层应捣实，灌
观察检查、检|

4 主控项目 浆层高度、坡度应符合本规范 全数检查

第 7.8.4 条的规定
查施工记录

凝液泵安装的标高、中心

5 主控项目 线、水平度允许偏差应符合本 全数检查 实测检查

规范表 8.4.2 的规定

主控项目
凝液泵的单体试车应符合

全数检查
检查凝液泵单|

6 
本规范第 8.4.1 条的规定 体试车报告

8.10.3 分子密封器安装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8. 10. 3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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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8.10.3 分子密封器安装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设备应有产品质量证明文

件，并按装箱单清点设备规 观察检查、检

1 主控项目 格、数量，并记录。设备外观 全数检查 查产品质量证明

质量应无损伤、变形及锈蚀缺 文件

陷

主控项目
分子密封器的法兰连接面

全数检查 观察检查2 
应元泄漏

分子密封器安装的中心线、

3 主控项目 垂直度允许偏差应符合本规 全数检查 实测检查

范表 8.5.2 的规定

8.10.4 高架火炬燃烧器安装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8. 10. 4 的规定。

表 8.10.4 高架火炬燃烧器安装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设备应有产品质量证明文
观察检查、检

件，并按装箱单清点设备规格、
1 主控项目 全数检查 查产品质量证明

数量，并记录。设备外观质量
文件

应元损伤、变形及锈蚀缺陷

高架火炬燃烧器应能正常
检查高架火炬

2 主控项目 燃烧放空，各项性能测试指标 全数检查

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
燃烧器调试报告

主控项目
高架火炬燃烧器的法兰连

全数检查 观察检查3 
接面应无泄漏

高架火炬燃烧器安装的中

4 主控项目 心线、垂直度允许偏差应符合 全数检查 实测检查

本规范表 8. 6. 3 的规定

8.10.5 地面火炬燃烧器安装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8.10.5 的规定。

• 41 • 



表 8.10.5 地面火炬燃烧器安装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设备应有产品质量证明文

件，并按装箱单清点设备规格、
1 主控项目 全数检查 查产品质量证明

数量，并记录。设备外观质量
文件

应无损伤、变形及锈蚀缺陷

地面火炬燃烧器应能正常
检查地面火炬

2 主控项目 燃烧放空，各项性能测试指标 全数检查

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
燃烧器调试报告

主控项目
地面火炬燃烧器的法兰连

全数检查 观察检查3 
接面应元泄漏

地面火炬燃烧器安装的标

主控项目
高、中心线、间距、垂直度及火

全数检查 实测检查4 
炬气分配管水平度允许偏差

应符合本规范表 8.7.3 的规定

8.10.6 地面火炬燃烧炉安装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8. 10. 6 的规定。

表 8.10.6 地面火炬燃烧炉安装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设备应有产品质量证明文
观察检查、检

件，并按装箱单清点设备规格、
1 主控项目 全数检查 查产品质量证明

数量，并记录。设备外观质量
文件

应无损伤、变形及锈蚀缺陷

基础的外观不得有裂纹、蜂

主控项目
窝、空洞和露筋，基础和地脚

全数检查
观察检查、实

2 
螺栓位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 测检查

本规范表 7.2.2 的规定

垫铁组设置的高度、块数、
观察检查、检

3 主控项目 焊接应符合本规范第 7.7.3 全数检查

条的规定
查施工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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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8.10.3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基础二次灌浆层应捣实，灌
观察检查、检

4 主控项目 浆层高度、坡度应符合本规范 全数检查

第 7.8.4 条的规定
查施工记录

地面火炬燃烧炉安装的标

5 主控项目
高、中心线、垂直度及总高度

允许偏差应符合本规范表
全数检查 实测检查

8.8.2 的规定

8.10.7 点火系统安装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8. 10. 7 的规定。
表 8.10.7 点火系统安装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设备应有产品质量证明文

件，并按装箱单清点设备规
观察检查、检

格、数量，并记录。点火枪应
1 主控项目 全数检查 查产品质量证明

无弯曲变形，弯曲矢高应小于
文件

1. 0mm。设备外观质量应元

损伤、变形及锈蚀缺陷

点火系统应能在极端天气

条件下点燃长明灯和排放气，
检查点火系统

2 主控项目 点火枪的安装位置宜根据长 全数检查

明灯及火炬燃烧器的实际位
调试报告

置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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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火炬塔架及火炬筒吊装

9.1 一般规定

9. 1. 1 火炬塔架及火炬筒的吊装工艺应根据技术装备、人员素

质、现场环境条件确定。

9. 1. 2 塔架、火炬筒吊装作业应编制吊装方案，并应经审核和批

准后执行。

9. 1. 3 大型构件试吊前，应进行检查确认，且应检查合格后进行

试吊工作。吊装应执行吊装命令书制度，并应接受上级主管部门

的监督。

9. 1. 4 构件不得在能见度低，风速大于 10.8m/s 和雨雪天气下

吊装。

9.2 吊耳

9.2.1 吊耳设计应符合自身强度和构件局部强度的要求。吊耳

型式、方位和数量应符合吊装工艺的要求。

9.2.2 吊耳应按批准的设计图制作和安装。吊耳与构件的连接

应经检验合格后使用。

9.2.3 构件设置吊耳的部位应有加固措施。

9.3 地基处理

9.3.1 吊装前，应按吊装方案要求进行地基处理。

9.3.2 地基处理方案应结合现场的地质和地下设施的情况进行

制定。

9.3.3 施工中应有专人负责质量监控和监测，并应做好施工记

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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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4 吊装

9.4.1 火炬塔架及火炬筒的分段部位宜根据连接方式及吊装工

艺确定。火炬塔架采用焊接连接的应避开节点位置。

9.4.2 吊装过程应符合下列要求:

1 当火炬塔架、火炬筒的强度、刚度和稳定性不能满足要求

时，应采取临时加固措施;

2 绳扣不得与物体的尖锐棱角或电缆线接触;

3 作业人员应严密监视各部位的受力状态及各部件间的相

对位置。

9.4.3 构件吊装应设置溜绳，吊装就位未固定连接前不得松钩，

且应设置临时固定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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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基层处理与涂装

10.1 基层处理

10. 1. 1 基层处理可采用喷射或抛射、动力工具等方式，质量等级

应符合设计文件或现行国家标准《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

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 1 部分: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

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))GB/T 8923. 1 

的有关规定。

10. 1. 2 基层处理后，应及时涂覆底层涂料，间隔时间不宜超过

他。基层表面再度污染或锈蚀时，应重新进行处理。

10. 1. 3 喷射或抛射作业时，金属表面温度应高于露点温度 3
0

C ，

并应采取防止粉尘扩散的措施。

10.2 涂层涂装

10.2.1 涂层涂装应在基层处理合格后进行。涂料品种、型号、颜

色等应符合设计规定。涂装工艺可采用喷涂、刷涂方法。

10.2.2 同层涂料涂刷方向应一致，接搓应整齐。相邻涂层的喷

涂方向应纵横交错。涂层厚度应均匀一致，涂层的层数和厚度应

符合设计规定。涂层厚度小于设计厚度的测点数不应大于 10% , 

且测点处实测厚度不应小于设计厚度的 90% 。

10.2.3 涂刷时不得漏涂和误涂。涂料出现结块、凝胶、固化现象

时，不得使用。

10.2.4 涂层表面应平整、色泽一致，并应无流挂、起皱、脱皮、返

锈、漏涂缺陆。

10.2.5 涂层的附着力应符合设计规定，涂层与钢铁基体的附着

力(划格法)不应大于 2 级。涂层与钢铁基体的附着力(拉开法)不

• 46 • 



应小于 5MPa 。

10.2.6 当对涂料涂层进行针孔检查时，设备及钢结构涂料涂层

的针孔漏点每平方米不得多于 2 个，检测电压应根据涂料产品技

术要求确定。

10.2.7 涂装作业场地应有安全防护措施。喷涂时应对构件、设

备做好防护。

10.3 质量验收

10.3.1 涂料涂层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10.3.1 的规定。

表 10.3.1 涂料涂层质量验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

金属表面处理的质量应符 每 10m2

l 主控项目 观察检查
合本规范第 10. 1. 1 条的规定 检查 3 处

涂层厚度小于设计厚度的
每 10m2

采用磁性测检测 3 处，

主控项目
测点数不应大于 10% ，且测点

每处测点 厚仪或超声波2 
处实测厚度不应小于设计厚

不得少于 3 问检查
度的 90%

个

涂层表面应平整、色泽- 观察检查或

3 →般项目 致，元流挂、起皱、脱皮、返锈、 全数检查 采用 5 倍 ~10

漏涂缺陷 倍放大镜检查

涂层的附着力应符合设计
每 10m2

采用涂层附

规定，涂层与钢铁基体的附着
检测 3 处，

着力(划格法)

4 →般项目 力(龙j格法)不应大于 2 级。涂 或附着力(拉

层与钢铁基体的附着力(拉开
每处测点不

开法)仪器检

法)不应小于 5MPa
得少于 3 个

查

设备及钢结构涂料涂层的
每 10 m2 采用高电压

检测 3 处， 火花检测仪或
5 一般项目 针孔漏点每平方米不得多于 2

个
每处测点不 低电压漏涂检

得少于 3 个 测仪检查

L一一 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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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工程验收

11.0.1 火炬工程应按设计文件、本规范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

规定施工完毕，且单位工程、分部工程、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应全部

合格。

11.0.2 火炬工程验收时，应提交下列文件和记录:

1 工程竣工图及相关设计文件;

2 按本规范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整理的施工技术资料

和质量检查记录;

3 单位工程、分部工程、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F

4 设备、原材料、加工件及成品等质量证明文件，检验记录或

性能检验报告;

5 重大质量问题及其处理的有关文件和记录;

6 特种设备安装告知书及特种设备安装监督检验报告等资

料;

7 其他有关文件和记录。

11. o. 3 火炬工程验收完毕，应办理交接验收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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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

表 A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

工程名称 开工日期

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

总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

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

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

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

1 现场质量管理制度 口符合 口不符合

2 质量责任制 口符合 口不符合

3 主要专业操作人员上岗证 口符合 口不符合

4 分包方资质与对分包方的管理制度 口符合 口不符合

5 施工图审查 口符合 口不符合

6 施工组织设计、施工方案及审批 口符合 口不符合

7 施工技术标准 口符合 口不符合

8 监视及测量装置 口符合 口不符合

9 现场材料、设备存放与管理 口符合 口不符合

检查结论:

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z 总包单位质量负责人: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.

(总监理工程师)

年月 日 年月 日 年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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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

表 B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

分项工程名称 检验项目数

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

分包单位
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

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

序号 检验项目 施工单位检验结果 建设(监理)单位验收结论 | 

l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2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3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4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5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6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7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8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9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10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11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12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13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14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15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16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17 口合格 口不合格

质量控制资料 口符合 口不符合

施工单位质量检验员: 总包单位专业工程师: 建设(监理〉专业工程师:

施工单位专业工程师 z

年月 日 年月日 年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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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

表 C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

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数量

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

分包单位
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

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

序号
分项工程 检验 施工单位检查 建设(监理)单位

名称 项目数 评定结论 验收结论

1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2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3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4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5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6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7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8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9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10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11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12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13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14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15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16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17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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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C

序号
分项工程 检验 施工单位检查 建设(监理)单位

名称 项目数 评定结论 验收结论

18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19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20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21 口合格口不合格 口合格口不合格

质量控制资料 口符合口不符合 口符合口不符合

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总包单位 施工单位

参加 项目负责人: 总监理工程师: 项目质量负责人 z 项目技术负责人 z

验收

单位

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 日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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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D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

表 D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

工程名称

开工
施工单位

日期

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
竣工

日期

序号 项目 验收记录 结论

分部工程
共 分部，经检查 分部，符合标准

1 
及设计要求 分部

质量控制
共 项，经检查符合要求 项2 

资料

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总包单位 施工单位

(公章) (公章) (公章) (公章)

参加

验收
项目负责人: 总监理工程师: 项目负责人 z 项目负责人:

单位

年月 日 年月 日 年月 日 年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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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E 单位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检查记录

表 E 单位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检查记录

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

序号 资料名称 份数 检查意见 检查人

1 图纸会审、设计变更、协商记录 口符合口不符合

2 材料合格证及检验试验报告 口符合口不符合

3 施工记录 口符合口不符合

4 施工试验记录、观测记录 口符合口不符合

5 检测报告 口符合口不符合

6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口符合口不符合

7 试运转记录 口符合 口不符合

8 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口符合口不符合

9 中间交接记录 口符合口不符合

10 分部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口符合口不符合

11 竣工图 口符合口不符合

结论 z

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z 总包单位项目负责人 z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

(总监理工程师) : 
年月 日 年月 日 年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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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

同的用词说明如下:

1)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:

正面词采用"必须"，反面词采用"严禁"

2)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:

正面词采用"应"反面词采用"不应"或"不得"

3)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:

正面词采用"宜"，反面词采用"不宜"

4)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"可"。

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"应符合……

的规定"或"应按·…..执行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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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标准名录

《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))GB 50169 

《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))GB 50205 

《工业炉砌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))GB 50211 

《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))GB 50235 

《工业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))GB 50252 

《风机、压缩机、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))GB 50275 

《钢结构焊接规范 ))GB 50661 

《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))GB 50755 

《气焊、焊条电弧焊、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束焊的推荐坡口》

GB/T 985. 1 

《埋弧焊的推荐坡口 ))GB/T 985. 2 

《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))GB 4053 

《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 1 部

分: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

蚀等级和处理等级))GB/T 8923. 1 

《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2 部分:射线检测 ))JB/T 4730. 2 

《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:超声检测 ))JB/T 4730.3 

《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))MH 5001 

《航空障碍灯))MH/T 60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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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

火炬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

GB 51029-2014 

条文说明



制订说明

《火炬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>>GB 51029-2014 ，经住房城乡建

设部 2014 年 8 月 27 日以第 536 号公告批准发布。

本规范制定过程中，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，总结了我

国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、技术标

准。

为了广大设计、施工、科研、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

范时能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，本规范编制组按章、节、条顺序编制

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，对条文规定的目的、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

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，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

解释。但是，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，仅供

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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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 0.1 本条阐明了编制《火炬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的目的。

1. O. 2 本规范的适用范围包含陆地上施工的石油、化工、石油化

工、油气储运等行业的火炬，不包括海洋上施工的火炬。

1. O. 4 火炬工程尚应执行的国家现行标准如下:设备安装工程应

符合《石油化工静设备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>> GB 50461 、

《风机、压缩机、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>> GB 50275 标准的规

定;管道安装工程应符合《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>> GB 

50235 、《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>> GB 50184 及《石

油化工有毒、可燃介质钢制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>> SH 3501 

标准的规定;电气装置安装工程应符合《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

路施工及验收规范>>GB 50168、《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

及验收规范>> GB 50169 及《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、柜及二次回路

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>> GB 50171 标准的规定;自动化仪表安装工

程应符合《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>> GB 50093 及

《石油化工仪表工程施工技术规程>> SH/T 3521 标准的规定;绝热

工程应执行《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施工规范>> GB 50126 、《工

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>> GB 50185 标准的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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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0.2 如计量器具未经检验合格就投入使用，将导致测量数据不

准确，而出现质量安全隐患或返工。有些施工单位在施工时，从市

场买来的盘尺、卷尺等测量器具未经校验就直接发给施工人员作

业，致使螺栓孔距、构件长度等尺寸测量不准确，给安装工作带来

不便。

3.0.7 分项工程的验收是以检验项目为基础进行的。一般情况

下，一个分项工程是由多个检验项目组成的。分项工程质量合格

的前提是构成分项工程的各检验项目的质量应合格，分项工程质

量验收才能评定为合格。

3.0.10 当分项工程质量验收不符合本规范的规定时，本条规定

了四种处理情况。一般情况下，不合格的检验项目应通过对工序

质量的过程控制，及时发现和返工处理达到合格要求;对于难以返

工的部位，由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，其结论可作为质量验收

的依据;对于工程存在严重的缺陷，经返修后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

要求的，严禁验收，并对其做了强制性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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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材料检验

4.0.2 钢材是按炉号和批号签发材质合格证(产品质量证明文

件)。但钢材在转运、调剂、堆放造成棍批的情况下应进行复验;轧

制钢板存在各向机械性能差异 x ， y ， z 三个方向的屈服点、抗拉强

度、伸长率、冷弯、冲击值等各指标有差异。以 z 向最差，因此

当板厚大于或等于 40mm，且承受沿板厚方向拉力时应进行复

验。

4.0.3 本条中列出的缺陷是导致钢材承载力下降的→些因素，因

此在钢材检验时应避免该类缺陷的出现。

4. O. 4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的扭矩系数和扭剪型高强度

螺栓连接副的紧固轴力(预拉力)是影响高强度螺栓连接质量最主

要的因素，也是施工的重要依据，因此要求生产厂家在出厂前要进

行检验，且出具检验报告，施工单位应在使用前及产品质量保证期

内及时复验，该复验应为见证取样、送样检验项目。

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生产厂家是按出厂批号包装供货和提供

产品质量证明文件，在储存、运输、施工过程中，应严格按批号存

放、使用。不同批号的螺栓、螺母、垫圈不得j昆杂使用。高强度螺

栓连接副的表面经特殊处理，在使用前尽可能地保持其出厂状态，

以免扭矩系数或紧固轴力(预拉力)发生变化。

4. O. 5 焊接材料对焊接质量的影响非常大，因此在选用焊接材料

时，应按设计要求选用，并且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规

定。对于某些特殊焊缝，设计文件要求对焊条或焊丝的某一化学

元素成分含量或低温下某些力学性能指标进行抽样检测，其目的

是为了保证焊缝的耐腐蚀性和焊缝的力学性能，因此对于复验不

合格的焊材做出了严禁使用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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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O. 6 防腐蚀材料对火炬塔架及火炬筒的使用寿命影响较大，并

且火炬塔架为高耸钢结构，发生防腐蚀问题后修复较为困难。因

此塔架防腐蚀材料应按设计要求严格选用，并且应符合国家现行

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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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火炬塔架及火炬筒制作

5.1 一般规定

5. 1. 1 火炬塔架预拼装是一项很重要的工序，通过预拼装可以保

证塔架尺寸的准确性及提高制作质量，并且能及时进行尺寸校正，

尤其是对分段塔架连接部位的尺寸校正，有利于塔架的现场安装。

5.2 火炬塔架制作

5.2.1 施工单位应根据塔架材料实际到货长度排料和放样，有助

于最大限度节约材料、避免浪费和提高经济效益。

5.2.5 法兰的安装质量在塔架制作中至关重要，只有将法兰的安

装质量控制好，才能保证塔架尺寸的精度及各零部件之间的准确

连接。法兰连接面还是塔架重要的受力部位，若法兰连接后棋缝

较大，则会降低高强度螺栓的施工预拉力和塔架的承载力，因此对

塔架法兰的安装质量要严加控制。

5.3 火炬筒制作

5.3.2 卷管焊后在焊缝附近将出现残余拉应力，离开焊缝区其值

迅速减小，所以在焊缝附近的峰值残余应力有助于脆断的发生，卷

管上有两条焊缝时，如果两条焊缝间距小于两条焊缝拉应力区宽

度之和，则残余应力将发生叠加，造成结构低应力破坏，因此控制

焊缝间距是保证焊接质量的重要措施。

5.4 梯子平台制作

5.4.1 梯子平台制作完后，焊缝饱满、平台平整、梯子栏杆端正无

歪斜，整体现感质量协调、美观，这是对梯子平台制作质量的一条

基本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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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焊接

6.1 -般规定

6. 1. 1 焊接材料对焊接质量影响重大，强调使用合格的焊接材

料，这是保证焊接质量的必要手段。焊条现执行的国家标准为《碳

钢焊条))GB/T 5117 、《低合金钢焊条))GB/T 5118 以及《不锈钢焊

条))GB/T 983。药芯焊丝现执行的国家标准为《碳钢药芯焊丝》

GB/T 10045 和《不锈钢药芯焊丝 ))GB/T 17853 0 埋弧焊使用的焊

丝现执行的国家标准为《熔化焊用钢丝 ))GB/T 14957 和《气体保

护电弧焊用碳钢、低合金钢焊丝))GB/T 8110 。

焊剂现执行的国家标准为《埋弧焊用碳钢焊丝和焊剂》

GB/T 5293和《埋弧焊用低合金钢焊丝和焊剂 ))GB/T 12470 。

二氧化碳气体现执行的国家标准为《焊接用二氧化碳》

HG/T 2537;保护用氧气执行的现行国家标准为《氧))GB 4842 0 

6.2 焊接

6.2.1 焊接工艺评定是保证焊缝质量的前提，通过焊接工艺评定

选择最佳的焊接材料、焊接方法、焊接工艺参数、焊后热处理等，以

保证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达到设计要求。凡从事钢结构制作或安

装的施工单位要求分别对首次采用的钢材、焊接材料、焊接方法、

焊后热处理等，进行焊接工艺评定试验，现行国家标准《承压设备

焊接工艺评定))NB/T 47014 对焊接工艺评定试验方法和内容做

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。

6.2.4 、 6.2.5 对于焊前预热及焊后热处理的规定，主要目的是控

制焊缝金属和热影响区的冷却速度，降低焊接接头的残余应力，是

防止焊接接头的悴硬性倾向、氢致裂纹的有效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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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6 焊接作业环境不符合要求，会对焊接质量造成不利影响。

应避免工件在潮湿环境或雨、雪天气下进行焊接操作，因为水分是

氢气的来源，而氢是产生焊接延迟裂纹的主要因素之一。

焊条电弧焊和自保护药芯焊丝电弧焊接，当作业风速超过

8m/s 时，气体保护电弧焊，当作业风速超过 Zm/s 时，焊接熔渣或

气体对熔化的焊缝金属保护环境就会遭到破坏，致使焊缝金属中

产生大量的密集气孔。所以实际焊接施工过程中，应避免在上述

风速条件下施焊，必须施焊时应设置防风屏蔽。

低温会造成钢材脆化，使得焊接过程的冷却速度加快，易于产

生津硬组织，对于碳当量相对较高的钢材焊接是不利的，尤其是对

于厚板和接头拘束度大的结构影响更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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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火炬塔架及火炬筒安装

7.1 一般规定

7. 1. 5 火炬塔架及火炬简单侧受阳光强烈照射时将产生弯曲，风

力较大时顶部摆动大，仪器观察数据不准确，因此火炬塔架及火炬

筒找正时，宜选在阳光照射较弱和风力较小的时间段。

7.2 基础验收

7.2.1 基础表面的中心线和标高直接影响基础上的设备和钢结

构的安装质量，故应给予高度重视;基础的混凝土强度应以基础施

工单位提交的强度试验报告为准。

7.3 火炬塔架安装

7.3.6 法兰之间有缝隙或法兰面有机械损伤、锈蚀、锤击等缺陷，

都将影响法兰面的接触质量，降低火炬塔架的承载力，给结构的安

全带来较大隐患，因此要对法兰的安装要求做出规定。

7.4 火炬筒安装

7.4.2 牵索式火炬筒没有固定塔架支撑，很容易被风吹倒，就位、

找正时应固定好缆风绳确保安全。火炬筒找正时，可采用在火炬

筒底座下加减垫铁的方法调整垂直度，不得使用强拉硬拽火炬筒

的办法调整垂直度，这样容易使火炬筒产生弯曲变形。

7.5 梯子平台安装

7.5.3 钢格栅平台的扁铁沿长度方向若和主次梁不垂直，将大大

降低平台的承载力，很多工程项目在验收时均有此类问题发生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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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易整改，给平台上的施工人员和设备、材料带来安全隐患。

7.6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安装

7.6.1 抗滑移系数是高强度螺栓连接的主要设计参数之一，直接

影响构件的承载力，因此构件摩擦面无论由制造厂处理还是由现

场处理，均应对抗滑移系数进行测试，测得的抗滑移系数最小值应

符合设计文件要求。

7.6.2 高强度螺栓初拧、复拧的目的是使摩擦面能紧密贴合，螺

栓受力均匀，对大型节点强调安装顺序是防止节点中螺栓预拉力

损失不均，影响连接的刚度。

7.6.3 高强度螺栓终拧 lh 后，螺栓预拉力损失已大部分完成，在

随后一两天内，损失趋于平稳，当超过一个月后，损失就会停止。

但在外界环境影响下，螺栓扭矩系数将会发生变化，影响检查结果

的准确性。为了统一和便于操作，本条规定检查时间统一定在 lh

后 48h 内完成。

7.6.4 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施工中，由于设计原因造成空间太小

无法使用专用扳手进行终拧的情况下，或作业人员对专用扳手使

用不熟练，致使终拧时尾部梅花头上的棱角端部打滑，无法拧掉梅

花头，对此类螺栓应控制一定比例，确保节点受力符合设计要求。

7.6.6 强行穿人螺栓会损伤螺纹，改变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扭矩

系数，同时影响螺母的初拧，因此强调螺栓要能自由穿入螺栓孔。

采用火焰切割方式扩孔不能保证螺栓孔径，且节点接触面间流入

的氧化铁不易清理。

7.6.7 外露丝扣长，则螺纹生锈后影响螺栓拆卸，同时浪费钢材。

7.7 垫铁安装

7.7.1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增加二次灌浆层和基础的结合力，同时

保证垫铁和基础的接触面积，提高基础的承载力。

7.7.2 底板加筋板或柱肢下设置垫铁组，能将设备和塔架载荷有



效传递到基础上，并且不容易引起底座板变形。

7.7.3 垫铁组高度小于 30mm 时，二次灌浆层厚度较薄容易破

裂，起不到对垫铁的固定及保护作用;薄、厚垫铁放置不当，容易使

垫铁变形，影响垫铁组的承载力并导致设备底座板变形。

7.7.7 垫铁与钢结构基础焊接固定，目的是防止垫铁松动、脱落。

7.8 基础二次灌浆

7.8.4 本条规定目的是使基础表面排水顺畅，避免雨水渗入基础

腐蚀垫铁及破坏基础。

7.9 基础沉降观测

7.9.1 火炬塔架属高耸钢结构，塔架底边长一般为高度的 1/5~

1/8 ，相邻基础沉降差值大，则可能使塔架垂直度偏差大于规定值，

降低塔架承载力，给结构安全带来隐患，所以塔架安装完后要进行

基础沉降观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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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火炬附属设备安装

8.1 一般规定

8. 1. 3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不锈钢设备表面发生渗碳现象，降
低设备的耐腐蚀性。在钢结构和管道施工期间，应采取措施防止

火焰切割、焊接作业等对不锈钢设备表面造成污染。对已经污染

的不锈钢设备要及时进行酸洗、钝化处理。

8.2 火炬附属设备检验

8.2.2 设备开箱检验对检查出的问题应详细记录并由采购单位
联系解决。设备检验合格后，各方代表应在设备开箱检验记录上

签字确认。

8.7 地面火炬燃烧器安装

8.7.1 地面火炬目前多属专利产品，且各厂家的火炬燃烧器规
格、型式差别较大，因此安装、调试时施工人员要和厂家技术人员
积极沟通交流，并且详细阅读产品技术文件，以便正确安装设备，

避免返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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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火炬塔架及火炬筒吊装

9. 1 一般规定

9. 1. 3 大型构件的吊装风险较大，构件试吊前，吊装单位上级质

量安全部门应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联合检查。目的是加强过程监督

检查，消除吊装作业安全隐患，确保安全。

9.3 地基处理

9.3.2 大型设备及构件吊装时，作业场地地基处理非常关键，因

地基沉陷导致起重机倾倒的事故时有发生，而且经济损失惨重，其

主要原因就是对地下设施不清，对地质勘查资料及地基的承载力

不清楚所致。为了确保设备及作业人员的安全，在地基处理方案

编制时应收集以下资料:搜集工程所在地的地质勘查资料或原有

建筑地基处理资料;地质或原地下处理情况不明且无资料可查，应

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地基承载能力;根据吊装类型、起重机具、载荷

大小及对地承载方式计算接地压强;根据吊装地基的承载要求和

能力，确定地基的处理方法、处理范围和处理后应达到的各项技术

指标;结合工程具体情况，了解当地地基处理经验和施工条件，对

于有特殊要求的工程，尚应了解其他地区相似场地的地基处理经

验;了解邻近建筑、地下工程和地下设施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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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基层处理与涂装

10.1 基层处理

10. 1. 1 基层处理是防腐蚀涂层附着于金属表面的必要工序，金

属表面预处理质量的好坏，直接影响涂层的施工质量和使用寿命。

由于基层处理不当，使涂层过早破坏，不仅需对其修复从而造成经

济损失，更为严重的是还会引起停产或造成人身伤亡事故，其经济

损失不可估量。

为了保证涂装质量，根据设计要求，结合涂层的性能、种类及

使用条件，分别选用喷射或抛射方式和动力工具方式等基层处理

工艺，其质量等级应符合本条的规定。

10. 1. 3 潮温天气喷射后基体表面会重新生锈，故当基体表面温

度低于露点以上 3'C 时，喷射作业应停止。

10.2 涂层涂装

10.2.2 涂层的层数和厚度直接影响到涂层的使用寿命，故应满

足设计的规定。考虑到施工的不均匀性，涂层难免要出现达不到

设计要求的厚度，虽然不会立即造成质量事故，但会影响使用寿

命，为避免不必要的返工，应控制涂层厚度。

10.2.3 漏涂一般可以随时检查、发现，而误涂则一般不易被人察

觉，为此，检查时除应检查是否漏涂外，还应重点检查是否误涂。

10.2.4 涂层外观质量检查是衡量涂料产品质量和施工质量的重

要指标。涂层表面的平整和色泽影响其装饰效果，流挂、起皱、脱

皮、返锈、漏涂等缺陷表明产品质量和施工质量有问题。

10.2.6 采用高电压火花仪法时易导致涂层受损，使用前应考虑

涂层的总厚度和涂层的绝缘性，并选择合适的测量电压。采用低

电压漏涂检测仪法虽不会导致涂层受损，但检查针孔误差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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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工程验收

11.0.1-11. O. 3 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提交的有关资

料是火炬工程的原始依据，也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关键。有些项目

在工程验收时资料不全，一旦装置中交给业主生产后，出现质量问

题将无据可依，不好界定各方责任。

原材料的合格证及出厂质量检验报告通常随材料同时交接，

在重点工程、主体结构用料、工程用量较大及对原材料有异议时可

以要求进行现场抽检提交复验报告，以此作为第三方检验的依据。

这样对原材料的质量管理，不仅有供应商提供的检验报告，又有业

主或第三方的检验来证明材料的可靠性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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